
東海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107年9月20日招生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東海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入場。遲到逾二十分鐘者，不得入場；已入場應試者，四十分鐘內
不得出場，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強行入場或出場經勸止不從者，取消考試資格。 

第三條  考生於每節應試時應攜帶准考證及有效之身分證件（身分證、有相片之健保卡、駕照、護照、居
留證）入場，並置於考桌上以供監試人員查驗；未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經核對確係本人無誤者，
准予應試（必要時得拍照存查），但至當節考試結束鈴（鐘）響畢前，准考證未依規定申請補發，
或身分證件仍未送達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 

第四條  考生除必用文具及招生簡章中註明可使用之用品外，不得攜帶書籍、紙張、具有通訊、傳輸、記
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物品入場 (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先報備方
可使用)，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考生攜帶入場（含置物區）之電子產品、行動電話、計時器等物品，不得發出響聲或其他影響試
場秩序之情形，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第五條  考生應按編定之試場及座位號碼入座。考生於作答前應確實檢查試題、答案卷（卡）是否齊整完
備，並檢查答案卷（卡）、准考證、座位標示單三者之號碼是否相同，如有不同，應即舉手請監
試人員處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坐錯位置或錯用答案卷(卡)者，依下列方式分別論處：  

一、考生自行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 

二、經監試或試務人員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十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
部成績。 

第六條  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抽菸、嚼食口香糖等，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二分（考生因生病等特殊原因
需要在考試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須於考試前持相關證明報備同意，在監試人員協助下飲用或服
用）。 

第七條  除於招生簡章中註明准予使用計算機之科目外，考生不得於考試時使用計算機，違者扣減其該科
成績五分，並得視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前述計算機以具四則運算(＋、－、×、÷、
%、√、M)、三角函數、指數及對數等基本功能，不具儲存程式功能(Non-Programmable)者為限，
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第八條  考生發現有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第九條  考生應在答案卷（卡）規定之作答範圍內作答，未在規定之作答區作答者不予計分；各科答案卷
除繪圖科目外， 均應以藍色或黑色筆（含鉛筆）書寫，違者該科以零分計算。答案卡應以黑色2B
軟心鉛筆畫記，並且不得以修正液或修正帶修正，考生違反答案卡之畫記注意事項，致光學閱讀
機無法辨識答案者，其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 

第十條  考生不得損毀答案卷（卡）上之座位號碼及姓名，或書寫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違者扣
減其該科成績五分，並得視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一條 考生因病、因故（如廁等）須暫時離座者，須經監試人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離座，考生經治療
或處理後，如考試尚未結束時，仍可繼續考試，但不得請求延長考試時間或補考。 

第十二條 考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一、夾帶、抄襲、傳遞、交換答案卷(卡)。 

二、以自誦或暗號告人答案。 

三、故意將答案供人窺視抄襲。 

四、相互交談，經制止不聽。 

五、意圖窺視他人答案或意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經制止不聽。 

第十三條 考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一、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 

三、集體舞弊行為。 

四、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第十四條 考生於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如仍繼續作答經勸止不聽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五分， 並得視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五條 考生應於離場前將答案卷（卡）與試題一併交監試人員驗收，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逕將試
題或答案卷（卡）攜出試場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六條 考生繳卷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式指示場內考生作答，
經勸止不聽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十七條 考生如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影響考試公平、考生權益之行為時，應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詳實記
載，提請招生委員會議討論，依其情節予以適當處理。 



列印「准考證」操作畫面 

※ 115年 3月 9日 10時起，請逕上報名網頁 (快速連結 http://ithu.tw/admission22 )→

點選「報考進度」→列印准考證(A4)；本校不另寄發。 

※ 歷史/化學/應數系/資管系，考科僅採「審查」→免列印准考證。 

※ 考生應試時，務必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或以駕照、有效期

間內之護照、居留證、附有相片之健保 IC卡正本代)，以備查驗。 

※ 筆試者，請自備用具(限用黑色或藍色筆)。 

※ 報考系所之系所分則，其考科後標記□計者，表可使用小型無程式計算器。 

※ 面試相關注意事項，若系所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請參見簡章系所分則

及系所網頁公告)。 

 

 

 

 

 

 

 

 

 

登入身分證字號、密碼

及圖形驗證碼→點繫

「確定登入」鍵 

→點選「列印准考證」 

http://ithu.tw/admission22
http://ithu.tw/admission22


 

○○○ 

○○○ 

○○○系 

系 

○ 

 

○○○ 

○○○系 

系 

○ 

 

○○○ 

系 

○ 

 

○○○ 

○○○ 

系 

○ 

 

 

系 

○ 

 

 

系 

○ 

 

○○○ ○○○ 

○○○ 

○○○ 

系 

○ 

 

 

 



  

【宣導事項】 

1. 應試須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正本(或

附有照片健保卡或護照或居留證或駕

照正本替代)，以備查驗。 

2. 應試當天開放汽車入校，其停車費折

抵(僅限 1 次)說明，請參見下一頁。 

3. 第一教學區試場大樓或筆試第 001-

005 試場： 

⚫ 開車者，請由東大路校門(榮總對面)

入校，於試場大樓附近停車場停車。 

⚫ 搭乘市區公車者可於東海大學/台中

榮總站下車入校；社會科學院大樓建

議於東海別墅站下車再步行從側門入

校。 

4. 第二教學區試場大樓： 

請由捐血中心對面第二教學區入口入

校；搭乘市區公車者於捐血中心或澄

清醫院站下車。 

5. 教育研究所位於東大附中行政大樓 6

樓，開車建議由正校門口入校(約農路

-力行路-東海路，乳品小棧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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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策略中心】 

聯絡電話： 

04-23598900(專線) 

04-23590121 轉 

分機 22600~22609 

001試場 

002-005試場 

大 智 慧 

科技大樓 

企管系/國貿系 

會計系/財金系甲組 

統計系/餐旅系 

國企學程 GMBA) 

【交通資訊】 【試場位置】 

單 
行 
道 

步 
 
道 

步 
行 
道 



東海大學 115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

考生【汽車停車費】繳費折抵說明 

因應本校校園車辨系統收費(停車收費)，考生若欲以開車方式入校，可使用考生准考

證上之 QR Code 掃描折抵繳費，折抵及繳費方式如下： 

一、 離校前，請使用手機開啟網址 ：https://ithu.tw/23598900 →登錄線上「停車費查

詢」系統；或親至繳費亭(位置如下)→輸入折抵之車牌號碼→確認車號。 

 

二、 請掃描准考證上 QR Code 進行折抵。 

(QR Code 位置圖示如下) 

三、 依照指示進行後續步驟至完成折抵與繳費。 

四、 折抵期限：即日起至面試當天。 

五、 停車費折抵 QR Code 僅限「一次」使用，

恕無法重複折抵，最高折抵 8 小時。 

六、 在繳費機/手機線上做折抵/繳費後（務必

確認已完成），請於 20 分鐘內離校~。 

○○○ ○○○ 

樣張

（每半小時 15 元，當日上限 240 元，過凌晨 12 點重新起算） 

https://ithu.tw/23598900


工工系甲/乙組 筆試【001 試場】 E230教室平面圖   （3/14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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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002-005 試場】人文大樓 2F 平面圖 (3/15下午)





 



【東海大學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 行經國道一號(中山高)者，請於 178KM 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行

駛，直行約 4公里即可到達本校。欲到第二教學區可於捐血中心路口迴轉

至慢車道，由第二教學區側門入校。

 行經國道三號(中二高)者，請於 183KM 下龍井交流道，於前方中興路、東

海街兩入口進入慢車道，往台中市區方向行駛，直行約 4公里即可到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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